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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、本所轄區及義務職掌 

一、本所轄區： 

本所為縣市合併前原臺中市最早成立之地政事務所，於光復初

期由原巿府地政科地籍股辦理，至民國 42 年 2 月 1 日成立臺中巿地

政事務所，係為本所之前身。民國 69年 2 月 1日，為因應都市發展

快速及業務需要，原臺中巿地政事務所開枝散葉，分別成立「臺中

市中山地政事務所」及「臺中市中正地政事務所」。 

本所轄區掌管臺中市中、東、西、南四區之地政業務，共計 61

個地段。其中以臺中火車站所在地的中區為最早發展之區域，隨著

不同時期的都市發展向外擴展，以南毗鄰大里、烏日區，以東與太

平區為界，北臨北區，西接南屯區，轄區內之已開發重劃區包含有

一期(大智)、二期(麻園頭)、三期(忠明)、五期(大墩)、六期(干城)、

九期(旱溪)；區段徵收有東區振興路以南區段徵收及臺中糖廠區段

徵收；土地重劃有十三期（樹子腳、半平厝、番婆段）；地籍圖重測

114 年度辦理東區頂橋子頭段，計 2,189 筆，面積 49公頃，南區頂

橋子頭段，計 368 筆，面積 5 公頃，西區公館段、後壠子段、土庫

段，計 3,591 筆，面積 54.2 公頃，西區麻園頭段，計 743 筆，面積

7.72 公頃；115 年度預計辦理西區麻園頭段(部分)，計 655 筆，面

積 7.3 公頃，南區頂橋子頭段，計 2,493 筆，面積 42公頃，西區後

壠子段(部分)、土庫段(部分)，計 3,494 筆，面積 52公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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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業務職掌：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課室別 主要業務職掌 

第一課 土地建物登記業務、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建物列

冊管理、地籍清理業務。 

第二課 土地複丈(分割、合併、鑑界等)、建物測量(建物第

一次、基地號勘查、分割、合併等)、法院囑託複丈

案件、政策性地籍測量及逕為分割、地籍圖重測、

人工影印地籍圖及建物平面圖、謄本核發等事項。 

第三課 地價動態及市價調查、公告土地現值調整作業、重

新規定地價作業、內政部「都市地價指數」查價作

業、地價資料查詢及地價異動作業、土地分割、合

併地價改算、地價基準地選定及查估作業、稅地會

勘、不動產成交案件實際資訊申報登錄作業、土地

徵收補償市價查估作業等事項。 

第四課 地籍管理、文書、檔案、地籍倉庫管理、印信、事

務、採購、出納、法制、財產管理、研考等事項。 

資訊課 掌理電腦設備及機房之管理維護、地政資訊系統規

劃與執行、地籍總歸戶、各項謄本核發等事項。 

會計室 辦理歲計、會計及統計業務 

人事管理員 辦理人事管理業務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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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本所位址及交通指南： 

（一） 本所位址：臺中市西區三民路一段 158 號  

（二） 服務電話:04-22242195 

（三） 位置圖：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（四） 搭車資訊： 

1.開車： 

 ◎由國道 1 號(中山高速公路)台中交流道下匝道→台灣大道

→右轉三民路一段 

 ◎由國道 1號(中山高速公路) 南屯交流道下匝道→五權西路

→右轉林森路→左轉三民路一段 

 ◎由國道 3號(中二高)202Km處快官交流道下匝道→中彰快速

道路五權西路出口→五權西路→右轉林森路→左轉三民路

一段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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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◎由中投快速道路→下五權南路出口→直走五權路→右轉三

民路一段 

2.公共運輸： 

 ◎統聯 75 號在(林森三民路口)下車;豐原客運 51 號在(林森

三民路口)下車，請使用「台中公車即時動態資訊系統」

(https://citybus.taichung.gov.tw)查詢。 

 ◎高鐵台中站(接駁車往中興大學、大里)在(林森三民路口) 

下車 

 

 

四、辦公時間： 

（一） 週一至週五 8:00～17:00  

（民眾自行以網路 https：//www.land.nat.gov.tw 使用地政

電子謄本網路申領服務時間，週一至週六 8:00～21:00。） 

（二） 地籍謄本申請、登記案件及簡易案件收件作業、買賣登記併

實價登錄申報受理等櫃台服務中午（12：00～13：00）不打

烊。 

     

 

五、聯絡資訊： 

（一）本所服務電話： 

●傳真機號碼：(04)22207487 

●電話語音查詢：(04)22170530 

●總機：（04）22242195 

 

 

 

https://citybus.taichung.gov.tw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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單位 分機 

服務台 137~139 

主任室 168~169 

秘書室 170 

人事室 161~162 

會計室 171~172 

協辦政風人員 231 

第一課 100~128(111、114、115、117、123 除外)、147、

148、149、185、187、197、199 

第二課 111、201~230、240、241、248、249 

第三課 231~238(232、234除外)、316、317、323 

第四課 150~160、180~195 

資訊課 130~135 

謄本區 114、115、117、129、164、165、175、200 

檔案室 193 

 

(二) 網址: https://jsland.land.taichung.gov.tw 

(三) e-mail: jsland@taichung.gov.tw 

https://jsland.land.taichung.gov.tw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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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本所為民服務項目簡介 

一、 洽公環境服務: 

 

項次 項目 服務內容 

1 地政法律

專業諮詢

櫃台 

 

本所提供地政士及法律專業志工諮詢

服務，以提升服務水平，讓民眾在處理

地政事務時能夠得到更加全面、專業的

幫助。 

 

2 設立登記

諮詢專區 

設置「一般案件」、「未辦繼承登記」、「地

籍清理」服務諮詢專區，在確保民眾隱

私下，即時解決民眾疑難，拉近專業人

員與民眾距離。 

 

3 自動化多

功能服務

區 

設置登記案件結案即時顯示機、便民服

務查詢系統及液晶螢幕宣導電視牆，提

供民眾即時查詢申辦案件進度，及最新

宣導資訊。 

 

4 打造無線

上網之網

路環境 

本所架設 iTaiwan及 iTaichung免費無

線上網環境，使民眾於洽公時能快速設

定使用無線上網服務。 

 

5 標示明確

動線分明 

本所辦公空間較大且跨數個樓層，對洽

公民眾來說，動線規劃及說明標示尤為

重要，故本所不斷嘗試用民眾角度檢

視，並直接徵詢民眾意見，以期規劃出

便利民眾使用的辦公空間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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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 360°服務

台 

本所獨步本市各地政事務所設置 360°

服務台，服務零死角，提供最親切最專

業的引導及簡易案件諮詢服務。 

 

7 顏色管理

櫃台 

本所 1 樓計有 32 個服務櫃台，為方便

依不同業務性質引導洽公民眾至正確

櫃台，標示牌以不同顏色區分，便於服

務人員引導、洽公民眾易於辨識。 

 

8 免費供應

申辦書表 

本所於1樓服務台免費供應民眾各類申

請書表，如：地籍謄本申請書、土地登

記申請書、登記清冊、切結書等。並將

各類申請書表建置於本所網站/下載專

區，方便民眾自行運用。 

 

9 填寫範例

及設置民

眾書寫區 

服務台及民眾書寫區放置人民申請案

件填寫範例（共計 20 類型案件），供民

眾參考運用，並設置書寫區供民眾填

寫。各類申請填寫範例建置於本所網站

/下載專區，方便民眾自行運用。 

 

10 舒適明亮

的民眾等

候區 

本所 1 樓民眾等候區相當寬敞明亮，設

計大型原木圓形座椅，融合植栽綠美

化、牆面藝文展覽及大廳擺放藝術家作

品，提供洽公民眾優美高雅休憩空間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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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 中山藝廊 本所 1、3、4 樓層設置藝文走廊展示，

定期（每季）更新展出攝影、畫作、書

畫、雕塑品，增加藝文氣息，美化辦公

場所，內部、外部顧客身心倍感愉悅。 

 

 

 

12 玻璃帷幕

電動捲簾 

為避免午後強烈陽光直射影響辦公環

境及民眾洽公品質，本所特別於辦公室

玻璃帷幕區域加裝電動捲簾，不僅提升

同仁的工作舒適度與效率，也讓洽公民

眾在明亮舒適的環境中辦理業務。 

 

 

13 哺集乳室

設置 

響應行政院衛生福利部保障全國哺乳

婦女於公共場所之母乳哺育權，於本所

3 樓設置獨立隱密、設施完善之哺集乳

室。 

 

 

14 特優公廁

及多元友

善廁所 

公廁清潔明亮，並貼心設置親子廁所，

讓家長帶年幼小朋友前來洽公時，能安

心陪同小朋友如廁。另為因應高齡化社

會，本所 1樓公廁大幅提升坐式廁間數

量，以打造全齡友善的如廁環境。 

 

15 無障礙設

施 

本所關懷行動不便者之權益，用心打造

「無障礙環境」，提供無障礙斜坡、愛心

鈴、無障礙昇降機（電梯）、身障停車位、

無障礙廁所及盥洗室、輪椅出借服務等

無障礙設施。 

 

16 汽、機車

停車位 

本所設有汽車位：12 格；機車位： 42 

格，並標示鄰近其他停車空間資訊，

提供洽公民眾停車參考使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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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 公用電話 設置中華電信公用電話 1 台，提供未攜

帶手機民眾使用。 

 

18 提款機 設置自動提款機 1台，提供有需求的民

眾使用。 

 
19 影印機 設置投幣式影印機 1 台，提供有需求的

民眾使用。 

 

20 免費手機

充電 

設置手機充電機 6座，提供有需求的民

眾使用。 

 

21 AED 設置自動體外心臟電擊去顫器(1樓及2

樓民眾洽公區)，以供緊急狀況使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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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 服務台服務項目： 

項次             服務項目 

1 提供各類申請書表 

2 引導辦理土地登記、測量、地價等申請事項 

3 指導民眾填寫簡易登記案件申請書表 

4 免費傳真服務 

5 投幣式影印服務 

6 提供免付費電話 

7 免費出借輪椅服務 

8 免費出借愛心傘服務 

9 提供書寫文具、老花眼鏡及茶水 

10 協助換算土地建物面積 

11 協助無書寫能力者申請地籍謄本及相關資料 

12 協助查告申請案件辦理情形 

13 協助查詢重測前、後地、建號 

14 其他相關服務與協助事項 

 

三、 語音查詢資訊系統： 

臺中市地政案件辦理情形查詢電話：（04）22170530 

服 務 項 目 操作流程 

查詢登記案件

辦理情形 

請按 1 

請輸入收件年(例如：115) 

請輸入所  別(按 1 為中山所、2 為中正所、3 為中興所、4 為豐原所、5 為大甲所、 

               6 為清水所、7 為東勢所、8 為雅潭所、9 為大里所、0 為太平所、 

               10 為龍井所) 

請輸入收件字(XXXX 計四碼，請依收據單上語音查詢號碼之收件字輸入) 

請輸入收件號(XXXXXX 計六碼，請依收據單上語音查詢號碼之收件號輸入) 

查詢測量案件

辦理情形 

請按 2 

請輸入收件年(例如：115) 

請輸入所  別(按 1 為中山所、2 為中正所、3 為中興所、4 為豐原所、5 為大甲所、 

               6 為清水所、7 為東勢所、8 為雅潭所、9 為大里所、0 為太平所、 

               10 為龍井所) 

請輸入收件字(XXXX 計四碼，請依收據單上語音查詢碼號之收件字輸入) 

請輸入收件號(XXXXXX 計六碼，請依收據單上語音查詢號碼之收件號輸入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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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 單一窗口作業服務： 

(一) 簡易登記案件單一窗口： 

1. 服務種類: 

(1) 抵押權塗銷登記 

(2) 住址變更登記 

(3) 更名登記（經戶政機關詳載更名記事者） 

(4) 建物門牌變更登記（限於門牌整編者） 

(5) 書狀換給登記 

(6) 更正登記（限姓名、出生年月日、身分證統一編號、住

址門牌號錯誤，經戶政機關更正有案者） 

(7) 塗銷預告登記 

2. 民眾洽辦公務之時，僅需依法令備齊申請文件及應納規費，

即有專人提供服務，並可免費代為列印登記清冊，民眾辦理

簡易登記案件無煩惱，享有全程親切且有效率的便民服務。 

(二) 謄本單一窗口： 

提供各類謄本(包含登記、地價、地籍圖、建物平面圖、地籍

資料閱覽、門牌查詢地建號等)收件、計費、收費、核發單一

窗口全程服務。 

(三) 不動產實價登錄單一窗口： 

本所自 111 年 5 月 2 日起，簡化不動產「買賣」登記案件收件

實價登錄申報收件作業流程。原經由實價登錄櫃台申報，改由

直接持填寫完成之實價登錄申報書併登記案件到第 16~19 號收

件櫃台受理即可，達到一站式服務。 

(四) 測量收件單一窗口 

將土地複丈及建物測量、法院囑託案件及會同市府勘查案件等

測量收件整合為單一窗口，方便民眾申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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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 中午不打烊服務：(時間:12:00~13:00) 

項次 服務項目 服務內容 

1 簡易案件暨登記

案件收件 

延長服務時段，午休 12時至 13 時

簡易案件及登記案件收件服務照

常，民眾可利用午休時間申辦案

件。 

2 核發謄本 提供各類謄本(包含登記、地價、地

籍圖、建物平面圖、地籍資料閱覽、

門牌查詢地建號等)收件、計費、收

費、核發謄本等服務。 

3 買賣登記併實價

登錄申報受理 

提供民眾辦理買賣移轉登記案件

併實價登錄申報書收件服務，由進

本所門口至號碼機抽取號碼牌，就

可至登記收件櫃檯完成送件之一

站式服務。 

 

六、 登記案件跨所服務： 

(一) 本市除下列 12 項登記案件類型外，全面開放跨所登記服務： 

項次 內容 

1 囑託登記。 

2 
逕為登記(住址變更、門牌整編、書狀換給登記、

自然人之更名登記除外)。 

3 涉及測量之登記。 

4 共有物分割登記。 

5 書狀補給登記。 

6 私有土地所有權拋棄登記。 

7 
更正登記（姓名、出生年月日、身分證統一編號、

住址或門牌等錯誤，經戶政機關更正有案者除外）。 

8 依土地法第 34 條之 1 規定辦理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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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 登記名義人無統一編號或統一編號為流水編者。 

10 屬祭祀公業條例或地籍清理條例公告清理之標的。 

11 超過二十連件以上之登記申請案。 

12 與非屬跨所項目登記案件連件或併案辦理者。 

 

(二) 跨直轄市、縣（市）土地登記項目及實施日期 

跨直轄市、縣（市）土地登記案件，得向任一地政事務所臨櫃

申請，其登記項目及實施（試辦）日期如下： 

1. 自 109 年 7 月 1日起實施之登記項目： 

項次 內容 

1 住址變更登記。 
2 更名登記（以戶政機關有更名記事者為限）。 

3 
書狀換給登記（以一般權利書狀損壞申請書狀換給
者為限）。 

4 門牌整編登記。 

5 
更正登記（以姓名、出生日期、國民身分證統一編
號、住址或門牌等錯誤，經戶政機關更正有案者為
限）。 

6 預告登記。 
7 塗銷預告登記。 

 

2. 自 109 年 7 月 1日至 115 年 12 月 31日試辦之登記項目： 

項次 內容 

1 
拍賣登記（不包括權利人或義務人為外國人或大陸
地區人民、法人、團體、其他機構或陸資公司）。 

2 
抵押權塗銷登記（以抵押權人為金融機構為限）。 

3 
抵押權設定、內容變更及讓與登記（以權利人為金
融機構為限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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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 跨域代收代寄服務: 

本市與其他縣（市）各登記機關代收代寄申請案件：土地登記、

土地複丈及建物測量、土地登記規則第 24 條所定之複印登記申

請書及其附件、檔案應用（複印公文與土地複丈及建物測量申請

書原案）、英文不動產權利登記證明、人工登記簿謄本、代理人

送件明細表、土地複丈成果圖補發、實價登錄「線上登錄、紙本

送件」申報書、地籍異動即時通等服務項目。 

 

八、 登記業務便民服務： 

項次 服務項目 服務內容 

1 土地建物傳真查欠聯

繫延伸服務 

因辦理登記業務需要，以傳真方

式請地方稅務局查詢申請標的

有無欠繳地價稅、房屋稅及其他

相關稅費事宜。 

2 簡化民眾申辦建物滅

失勘查登記及註銷房

屋稅籍之程序 

辦理建物勘查准予滅失後，於登

記完竣時一併將登記結果，主動

通知轄內地方稅務分局註銷房

屋稅籍及所轄戶政事務所註銷

門牌號。 

3 推動內政部戶政司全

球資訊網戶籍資料異

動跨機關通報服務 

跨機關合作民眾申請案件，一處

申辦，整合 11 機關聯合服務。 

 

4 簡易登記案件及登記

案件收件中午不打烊

服務 

延長服務時段，午休 12 時至 13

時簡易案件及登記案件收件服

務照常，民眾可利用午休時間申

辦案件。 

5 土地登記案件郵寄服

務到家作業 

節省民眾往返辦理時間及金錢，

嘉惠遠道民眾申請登記案件郵

寄到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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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 土地登記規費多元化

繳費服務 

提供民眾多種繳費方式，免除民

眾攜帶大量現金之不便及風險。 

 

7 通信申請簡易登記案

件服務 

以「郵務代替馬路」，節省民眾

寶貴時間。 

 

8 簡易登記案件單一窗

口作業 

1、簡易登記案件受理服務項目：

辦理抵押權塗銷、住址變更、

姓名變更、建物門牌變更、書

狀換給、更正等項目。 

2、隨到隨辦，一處收件，全程服

務。 

9 編製授權書填寫須知

及填寫範例 

提供海外人士授權辦理登記案

件填寫範例須知，填寫範例建置

於本所網頁及服務台，供民眾隨

時得以閱覽、下載及索取使用。 

 

10 登記案件便利通 將民眾最常詢問之「應備文件」

資料彙整成一覽表，便於民眾取

閱。 

11 遠途申請登記案件先

行審查服務 

自 103 年 8 月 1日起開始實施， 

省卻民眾往返奔波補件，有效提

升遠途登記案件效率。 

12 地籍異動即時通 為加強為民服務，並防止偽冒申

辦不動產抵押權或移轉登記，透

過手機簡訊或電子郵件方式，主

動通知民眾不動產權利收件及

異動情形(已申請該項服務者)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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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3 依門牌整編及行政區

域調整資料辦理住址

變更登記作業 

地政機關利用戶政機關之門牌

整編及行政區域調整資料，主動

辦理登記名義人之住址變更登

記，健全地籍資料完整性，並達

簡政便民之目標。 

 

14 不動產移轉網實整合

服務 

為提升為民服務效能，配合不

動產移轉一站式服務相關作

業，積極運用「不動產移轉網

實整合服務平台」，查驗遺產

稅及贈與稅證明書資料與地

方稅費完稅情形，簡化應附之

紙本文件，加速不動產移轉辦

理時效。 

15 線上聲明 自 109 年 3 月起，申辦不動產登

記可採用線上聲明措施，當事人

僅需透過自然人或工商憑證上

網登錄資訊，由地政士或律師核

對身分後驗證聲明，即可免檢附

印鑑證明或法人登記事項卡或

親自至地政事務所核對身分，提

振印鑑替代措施之效。 

16 網路申請登記 為推動智慧政府優質地政服務，

自 110 年 8 月起，申請人或代理

人可透過自然人憑證或工商憑

證登入內政部地政司數位櫃臺

系統網路申請土地登記案件，快

速完成地政業務申辦，不受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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間、時間限制，免於奔波，大幅

降低臨櫃申請的時間及交通成

本。 

17 指定送達處所 為維護民眾通訊實際需求及符

合行政程序法送達之規範，自

113 年 11 月 1 日起，登記機關可

受理民眾申辦「指定送達處所」，

即能將公文通知書寄送至指定

之國內門牌住址，解決未居住在

戶籍地無法即時收到信件的困

擾，並提升登記機關公文送達的

效率。 

 

九、 測量業務便民服務： 

項次 服務項目 服務內容 

1 土地複丈定期通知書

多元服務 

土地複丈定期通知書除通知複丈

日期外，背面記載會勘地點略圖，

並宣導界樁埋設種類及各種界樁

適用情形。 

2 民眾親辦複丈案件免

附身分證明文件影本 

民眾臨櫃親持身分證辦理複丈案

件時，免附身分證明文件影本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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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土地複丈案件跨所申

請服務 

本所可代為受理非本所管轄之收

件複丈申請案件，申請人連同申

請案件之申請(報)書及其附繳證

件交由代收機關轉交管轄機關辦

理。 

4 陽臺補登無疑義，明

定流程有依循 

早期竣工圖常有未標示「陽臺」且

尺寸標示不齊情形，申請人反映

年代久遠無法補辦標示，無法據

以轉繪，爰依臺中市政府地政局

101.3.3 中 市 地 測 二 字 第

1010006969 號函示意旨及參考現

行規定，增加無陽臺標示註記時

之標準作業流程，使同仁辦理案

件時有所依循，有效節省民眾申

辦陽臺補登時間。 

 

十、 地價業務便民服務： 

項次 服務項目 服務內容 

1 實價登錄申報

處受理申報及

諮詢櫃台 

提供電腦協助民眾實價登錄及系統操

作介面所遇問題諮詢，亦受理實價登錄

-線上登錄紙本送件服務，另提供透過

線上或電話預約之實價登錄申報收件

服務。 

2 不動產買賣登

記案件併實價

登錄申報收件

(一站式服務) 

提供洽公民眾登記案件及實價登錄申

報書併同送件服務，由進本所門口至號

碼機抽取號碼牌，就可至登記收件櫃檯

辦理送件，簡化送件流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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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地價改算通知

書領登記案件

時一併領回 

(1) 與登記案件併同領回 

讓民眾一次領取地價改算通知書第二

聯(送當事人)、土地複丈結果通知書及

土地所有權狀，即時發給土地所有權人

或代理人。 

(2) 以電子公文發文至地方稅務局等單

位 

地價改算通知書以電子公文方式傳送，

可節省郵資與往返時間，並有效節省公

帑，達到無紙化目標。 

4 公告土地現值、

申報地價查詢、

增值稅試算及

不動產交易實

價查詢服務 

提供民眾以電話或親臨查詢公告土地

現值、申報地價查詢、增值稅試算及查

詢實價登錄揭露進度等相關資訊。 

5 「3 合一實價便

利查」創新措施 

為辦理不動產成交案件實際資訊查核

作業，本所就受理實價登錄申報案件，

撰寫導入 Excel抽查紀錄表自動化，將

龐大資料統計、比對、分析、挑選、紀

錄、轉載等一連串繁瑣程序，全部透過

自動化，揚棄過去手動蝸速操作及降低

篩選、登打資料錯誤率及整合 3 種查核

類型介面，資料數據併同呈現，以達到

提高行政效率、維護抽查公正性等具多

功能目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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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 預售屋申報實

價，中山導引免

迷航 

針對銷售新建案之不動產代銷業者，由

本所實價登錄承辦員向臺中市政府地

政局取得轄內已備案的預售屋新建案

資訊後，致電當事人並約定時間至實際

推案銷售中心，除提供本所自製申報秘

笈，並詳細解說正確申報方式與注意事

項。透過本項措施能有效降低申報錯誤

的情形，避免違規受罰，提高預售屋實

價登錄資訊正確性。 

 

十一、 資訊業務便民服務： 

項次 服務項目 服務內容 

1 謄本申請免填申請

書服務 

民眾申請核發謄本免填申請書表，

由櫃台人員代填或電腦列印申請

書，民眾僅需確認後簽名即完成申

請程序。 

2 QR-code查詢 案件收據提供 QR-code，便利民眾主

動查詢案件辦理進度。 

3 158PLUS 空間資訊

網 

設置於本所 1 樓，透過網路立即查

詢生活資訊、人文地理、買賣資訊、

使用分區及建管資料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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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設置雙向螢幕播放

政令及為民服務宣

導 

謄本櫃台設置雙向螢幕，播放政令

與為民服務宣導及謄本櫃台服務人

員資訊，提供民眾即時及最新的訊

息。 

5 設置地籍謄本自動

櫃員機 

全市首創採用「地籍謄本專用紙張」

及「機關核發章」，提供申請人以身

分證、健保卡或自然人憑證自助式

操作機台，申領與臨櫃申請「一模一

樣」之土地及建物登記謄本、地籍圖

謄本及建物測量成果圖謄本，目前

可申請範圍為臺中市、臺北市、新北

市、桃園市及嘉義市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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叁、我們歡迎您來指教 

  為暢通民意交流管道，提供民眾最快速之便民服務，凡民眾對我

們有任何興革意見或陳訴事項，歡迎利用以下方式向本所反映，

我們將儘速為您提供最妥適之服務：  

一、 現場反映： 

於本所 1 樓大廳設置「現場首長信箱」，由專人每日查看「現

場首長信箱」了解現場民眾反映事項，立即請相關業管單位研

議處理改進情形經首長批核後，回覆反映人處理結果。 

二、 電子信箱反映: 

本所網站設置「意見信箱」專區，由專人每日監看「意見信箱」，

會請相關業管單位研議處理改進情形經首長批核後，即時回覆

反映人處理情形。 

本所網址: https://jsland.land.taichung.gov.tw 

三、 電話反映： 

由專人代填「受理人民陳情案件紀錄表」，交由業務單位查處

後，回覆反映人。 

反映電話：(04)22242195 轉 158 

四、 Facebook 粉絲專頁: 

本所於 101 年 9 月成立 Fackbook 粉絲專頁，

方便民眾更快速的找到本所 Fackbook 粉絲專

頁之頁籤。除政令宣導外，更拉近公私部門間

的距離，竭誠歡迎您加入我們的粉絲專頁喔!  

網址: https://www.facebook.com/zhongshanland.taichung 

或進入本所網站後，以網網相連方式點選進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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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您寶貴的意見就是我們進步的動力，無論是對地政業務興革  

意見，或是對本所服務品質改善建言，歡迎您能不吝指教!  


